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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少数群体问题论坛 
第六届会议 
2013年 11月 26日至 27日 
 

  少数群体问题独立专家丽塔·伊扎克关于保障宗教少数群体
权利的说明*  

 一. 导言 

1. 少数群体问题论坛第六届会议将特别关注宗教少数群体。论坛不仅将探讨尊
重宗教或信仰自由权的问题，还将进一步探讨所有少数群体权利。论坛将提供一

个平台，供与会者讨论各区域遇到的挑战和采取的积极做法，包括在国家立法和

政策方面的挑战和积极做法。 

2. 论坛将作为优先事项，明确不同区域国家为增进和保护宗教少数群体成员权
利而采取的积极和有效的做法，将特别强调推动宗教少数群体与多数群体之间的

对话、理解和有建设性的交流。在法律和政策中的良好做法得到实施的地区，宗

教少数群体能够完全平等地信奉其宗教，能够行使和享有所有权利并充分参与生

活的各个方面。积极做法包括制定全面的反歧视和平等法律，建立各种机制和机

构，以消除歧视、鼓励不同宗教间的建设性对话、相互理解和交流。这类措施为

防止紧张局势、推动平等和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3. 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19/23 号决议，少数群体问题独立专家将负责继续指导论
坛工作和筹备年度会议。独立专家将在 2014 年 3 月举行的理事会第二十五届会
议上提交本论坛第六届会议提出的一系列建议。 

  

 * 迟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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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背景 

4. 人权理事会在第 6/15 号决议中确定，并在第 19/23 号决议中重申了少数群
体问题论坛的宗旨和目标，这两项决议请该论坛在少数群体问题独立专家的指导

下： 

(a) 每年举行会议，为进行涉及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
体的人问题的对话和合作提供一个平台； 

(b) 为独立专家的工作提供专题意见和专业知识； 

(c) 为进一步执行《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
利宣言》查明和分析最佳做法、挑战、机遇和举措； 

(d) 提出专题建议向理事会报告； 

(e) 推动改善联合国各机制、机构和专门机构、基金和各署之间在增进和
保护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活动方面的合作，包括在区域一级的合作。 

 三. 法律框架 

5.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七条规定：“在那些存在着人种
的、宗教的或语言的少数人的国家中，不得否认这种少数人同他们的集团中的其

他成员共同享有自己的文化、信奉和实行自己的宗教或使用自己的语言的权

利。”《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在第二十

七条的基础上规定国家有责任确保保护宗教特征。该宣言第一条第 1款规定，各
国“应在各自领土内保护少数群体的存在及其民族或族裔、文化、宗教和语言上

的特征并应鼓励促进该特征的条件”。 

6. 宣言还确认，保护少数群体权利需进一步包括保障平等、在生活的各方面不
受歧视、参与公共生活和保护其存在。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宣言呼吁各国采取积

极措施，包括通过立法和其他措施，确保增进和保护所有少数群体权利。宣言第

四条第 2款规定，各国“应采取措施，创造有利条件，使属于少数群体的人得以
表达其特征和发扬其文化、语言、宗教、传统和风俗，但违反国家法律和不符国

际标准的特殊习俗除外”。 

7. 1981 年《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
(《1981 年宣言》)没有明确提到宗教少数群体，但是将不歧视和平等确立为国家
对待宗教团体的主要原则和要求。《1981 年宣言》第二条第 1 款强调“任何国
家、机关、团体或个人都不得以宗教或其他信仰为理由对任何人加以歧视”。

《1981 年宣言》第三条明确规定“人与人之间由于宗教或信仰的原因进行歧
视，这是对人的尊严的一种侮辱，是对《联合国宪章》原则的否定”。 



A/HRC/FMI/2013/2 

GE.13-17727 3 

 四. 供审议的问题 

8. 之前大多从宗教或信仰的角度研究宗教少数群体的状况。本论坛将力求在宗
教或信仰自由权之外，探讨与所有少数群体权利以及宗教少数群体安全有关的问

题，从而扩大和丰富该领域的讨论。 

9. 本论坛的讨论将基于少数群体问题独立专家提出的少数群体权利的四大支
柱：保护少数群体的存在和防止针对他们的暴力行为；增进和保护少数群体的特

征；平等和不歧视；以及切实参与公共、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权利。论坛

还将探讨主要行为方和各项活动对推动宗教间对话、磋商和交流的作用。 

10.  论坛将明确积极做法，包括立法和政策领域存在的有助于确保宗教少数群
体成员平等、不歧视地享有宗教或信仰自由权的积极做法。平等和免遭歧视的权

利还必须延伸到宗教少数群体成员生活的各个领域，可能需要采取平权措施以消

除长期存在或持续的不平等状况。论坛将审议与宗教少数群体权利有关的人权教

育和培训，包括针对公务人员的教育和培训。论坛还将审议不同国家机构，包括

政府部委、国家人权机构、民间社会、执法机构、司法机构及其他部门在推动、

执行和监督反歧视政策方面的作用。同样，还将讨论媒体及媒体监督机构的重要

作用。 

11.  在整个届会期间，论坛将审议妨碍宗教少数群体切实参与生活各个方面的
潜在或当前障碍，将努力明确已证明能够有效确保宗教少数群体平等、切实参与

公共生活、参与警察、司法和公共服务等主要公共机构、参与各级决策制定机构

的积极做法和解决方法。论坛将审议尤其对妇女和女童有影响的问题及挑战，同

时铭记确保宗教少数群体妇女的有效参与往往特别困难。论坛将争取明确公共和

政治机构采取的实际行动，并审议少数群体参与其所在社会的公共和政策生活各

个方面的途径。 

 A. 保护宗教少数群体的存在和防止针对他们的暴力行为 

12.  本论坛将明确国家及其他行为方采取了哪些措施，以防止紧张局势以及任
何暴力侵害宗教少数群体成员或破坏其礼拜、结社和办公场所的行为。论坛将审

议国家为更加有效地应对宗教少数群体面临的问题，包括暴力行为可采取的实际

措施、政策和做法。此外，论坛还将明确杜绝煽动宗教仇恨行为的有效措施，包

括国家法律、建设性对话、教育和培训，以及建立有效的媒体监督机构。虽然本

届会议的一个重点是防止暴力，但是论坛也将研究宗教少数群体在冲突和后冲突

局势中的状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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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增进和保护宗教少数群体的特征 

13.  宗教特征不仅涉及自由礼拜的权利，还涉及有权在生活和社会的各个方
面，包括教育场所、工作场所、私下和公共、单独或集体表达并享有其特征的各

个方面。论坛将力求明确确保保护和增进宗教少数群体特征的有效做法，使他们

能够自由地保留并发展自己的宗教和文化习俗与传统。充分享有宗教特征权首先

需要各国认可其社会的宗教多样性，还需要政府、地方当局、公共和私营机构以

及广大社会创造扶持环境。 

 C. 明确推动宗教间建设性对话、磋商和交流的主要行为方及活动 

14.  少数群体权利领域的积极进展、保护宗教少数群体权利和推动宗教间的理
解离不开领导力，以及许多不同行为方，包括少数群体本身的建设性行动和举

措。各级的有关利益攸关方都应当积极宣传宗教间对话和理解的正面讯息，并启

动和参与各项活动，可以包括研讨会、磋商、公共辩论以及不同宗教团体提议的

活动。论坛将探讨妇女作为变革推动者的重要作用以及妇女面临的具体挑战。 

15.  论坛将争取提出宗教间对话和交流的积极案例，并了解机制、机构和程序
是如何建立和运作的。论坛将审议在不同宗教团体间加强认识、信任和容忍以及

建立理解和团结的桥梁的工作。论坛将寻找这方面的实例，以显示这类举措在实

践中如何发挥作用。明确推动社会容忍、包容和多个宗教并存的措施也将是论坛

的目标之一。 

 五. 参加论坛 

16.  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19/23号决议，论坛届会向各国、联合国各机制、条约机
构和专门机构、基金和计(规)划署、人权领域的政府间组织、区域组织和机制、
国家人权机构和其他相关的国家机构、研究少数群体问题的学者和专家，以及具

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开放。此外，论坛还向目标和宗旨符

合《联合国宪章》精神、宗旨和原则的代表少数群体的其他非政府组织开放。 

17.  鉴于论坛第六届会议的专题重点，宗教少数群体成员以及积极参与推动宗
教少数群体权利或在这方面有经验的人士参加该论坛至关重要。同时特别鼓励妇

女及年轻人参加论坛的议事程序。 

18.  申请出席论坛的邮件应发送至：minorityforum@ohchr.org。 

 六. 方式和议程 

19.  论坛制定了一种独特的方式，供与会者对在论坛届会之前编写和分发的一
套建议草案提出评论意见。将根据少数群体问题独立专家所收到的资料、调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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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材料编写建议草案。届会将专门用于对建议草案的具体规定提出简短、有针

对性的口头评论意见。将邀请与会者建言献策，以协助编制随后作为成果文件的

草案。除了建议草案以外，会前还将提供一份附加说明的议程和工作方案。 

 七. 结果 

20.  论坛主席负责编写论坛讨论情况概要，并分发给所有与会者。 

21.  按照人权理事会第 19/23号决议，届会的结果将包括一套着眼于行动的专题
建议，随后该套建议将由少数群体问题独立专家提交给人权理事会。 

     


